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陕西省政务服务中心2026年度政务服务项目主要工作内容是负责省政务实体大厅窗口业务的咨询解答、材料的形式审查与流转，以及大厅的抽号引导、导办帮办、投诉受理等工作，并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招聘、培训、考核等一体化管理。实现省级部门已入驻事项、“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全省通办事项在省政务大厅的无差别办理。

二、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

1、供应商负责省级政务实体大厅窗口业务咨询、材料的形式审查和流转、事项录入以及大厅抽号引导、导办帮办、秩序维护、投诉受理等方面工作。

2、供应商负责做好省级政务实体大厅岗位职责、业务受理、行为规范、服务礼仪、心理辅导等方面培训教育工作。

3、供应商按采购人受理业务范围，接待办事群众和企业，收取申请资料并依序装订后移交各厅局审批，并将审批件移交办事群众和企业。

4、供应商协助采购人制定省级政务实体大厅运行规范和标准，负责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的考核管理，完善各项考核管理制度。

5、供应商负责对接物流企业并完成相关合同签订，按要求定期邮寄办结文件，协助采购人开展邮寄费用的定期核对及结算工作。

6、供应商协助采购人接待来宾参观，根据参观安排开展咨询、讲解、会议服务等工作。

7、供应商处理投诉及突发事项，通报投诉处理情况，分析工作开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向采购人报告。
8、供应商配合采购人加强与省级各分中心的联系，负责以月度为单位统计业务受理数据，分析业务办理流程，协助采购人起草工作汇报材料。

9、供应商负责大厅内设施设备的一般性维护，遇有技术性难题，及时向采购人报告，并联系设备供应商解决。
10、供应商将根据采购人要求及时安排工作人员积极参与新受理事项的业务培训，并进行学习成果验收和考核。
11、供应商负责政务服务大厅现场及线上咨询受理工作，做好相关台账记录，对咨询解答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梳理反馈、提出优化意见建议，并按要求向采购人报送。

12、供应商应应对省级政务实体大厅运行过程中的各类问题，配合采购人完成与省级部门的业务对接工作，保障服务窗口业务规范有序、标准统一运行。

13、供应商通过项目管理充分发挥政务服务中心在政务公开方面的作用，不断完善信息展示、咨询解答、材料收取、意见反馈等便民利企各项服务，使政务公开更加贴合企业群众需求。

14、供应商研究探索综合窗口服务模式，并协助采购人推进全省通办服务模式，在采购人的领导下，加强与全省各市(县、区)政务大厅的联系，依托“秦务员”平台构建全省“省、市、县、乡、村”五级政务服务联动的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行机制。 
15、供应商应协助采购人研究探索省级政务实体大厅智能化建设发展需求，以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和群众满意度为目标。
16、供应商供应商协助采购人进行公众号、中介超市等线上系统的宣传推广。
17、供应商协助采购人立足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切入点，按照“统一建设、整体部署、分级运营、一体联动”的工作思路，统筹推进政务服务大厅综合受理窗口集约化建设与规范化运行。

18、供应商协助采购人开展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梳理工作，持续完善省级政务服务事项负面清单。 

19、供应商协助采购人推动更多省级政务服务事项入驻省政务实体大厅规范办理，提升事项进驻率与服务覆盖率。
20、供应商协助采购人按照秦务员平台切换要求做好省级政务实体大厅新旧平台平稳切换与过渡衔接工作。

21、供应商完成采购人的其他与服务项目相关的工作，共同探索推进服务模式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二）服务要求

1、供应商的服务标准，不得低于现行通用的政务服务基础标准和服务规范。
2、供应商应保证自成交之日起15日内安排经过培训、可直接上岗且经采购人考试合格后的服务人员在采购人要求的服务地点提供驻场服务，确保服务人员的相对稳定，离职率不超过15%，并接受采购人的管理。另，供应商应及时更换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员，维护省政务服务中心正常工作秩序。
3、供应商不得随意扣发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其他福利，不得随意缩减或变更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险缴付金额和险种。因供应商挪用相关费用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社会影响均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有权提前终止服务合同。

4、供应商应严格按照《民法典》与窗口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缴纳社保，连续计算工龄，确保服务队伍的稳定性和各项业务的稳定发展。
5.投标人应提供过渡保障方案，保证服务工作顺利有序过渡，并提供新承接项目与原中标人的过渡保障方案。

6、供应商应坚持“便民、高效、廉洁、规范”的服务宗旨，构“建综合服务窗口”政务服务模式，为群众和企业提供“一次性告知、积极答疑、及时办结、政务公开、文明服务、廉洁服务”的政务服务。

7、服务效能要求

到岗率：≥99%；

群众满意率：≥95%；

投诉处理及时率：≥95%；

群众投诉率：≤1%；

政务专递准时率: ≥99%。

流失率：≤15%。

8、人员要求

供应商应根据项目需求，配备1名有相关经验的项目经理，负责项目工作的统筹协调与对接管理。

★按省政务服务中心业务要求，及时配备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22人，统筹协调政务大厅业务受理工作。工作人员需政治素质过硬、形象气质佳、服务意识强，具备法律法规知识、组织协调能力及计算机操作技能。

▲证书要求：取得行政办事员从业资格者优先选用。

9、工装要求

供应商需按季节为工作人员配备统一的工作服装及工作牌，淡妆上岗，衣着整齐干净，遵守政务行业规范。

工装标准：春秋装：1套，包含西装、西裤/西裙、长袖衬衣（2件）、领带/领花；夏装：1套，包含短袖衬衣（2件）、西裤/西裙 、领带/领花。

10、供应商需按照服务内容要求，协助采购人高效完成‌工作，并快速响应其他任务需求。

（三）服务考核内容

1.人员管理。严格按照项目要求配齐配强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规范签订劳动合同，保障队伍稳定、到岗及时、培训到位。项目经理切实履行管理职责，人员调整更换及时规范，确保服务队伍结构稳定、管理有序、履职到位。

2.服务规范。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大厅工作纪律，统一着装、佩戴工作牌，使用文明用语、热情服务、举止得体。坚守岗位、履职尽责，自觉维护政务服务良好形象，杜绝态度生硬、推诿扯皮等现象。

3.业务履职。熟练掌握窗口业务流程，规范开展咨询引导、导办帮办、材料接收、审查流转等工作。做到一次性告知、准确解答、高效办理，严控业务差错率，确保各项工作流程顺畅、运转高效。

4.投诉处理。严格落实投诉受理、登记、转办、反馈、回访等工作机制，及时回应企业群众合理诉求，耐心做好解释沟通。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维护大厅良好服务秩序。

5.争先创优。工作人员在主动高效办理事项获申请人实名表扬、提出改进建议被采纳、获媒体 / 部门书面表彰、为集体争得荣誉，或通过特事特办获得服务对象书面肯定（经中心核实）等情形下，将纳入绩效考核加分项，作为评优评先重要依据。

6.廉洁敬业。工作人员严禁以任何形式诱导或强制申请人消费（购买物品、订阅报刊、加入协会等），坚决杜绝 “吃拿卡要” 及接受宴请、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违纪行为，不得违规参与有偿中介活动，确保服务过程零利益输送。

（四）业务分包费用

本项目为包干形式，供应商执行本项目有关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磋商报价中。采购人对成交人的月度考核结果将应用于费用结算。

三、服务保证及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一)服务保证

乙方保证，乙方提供服务的要求应按本合同附件约定的标准进行，同时不低于国家、省、市有关部门规定的质量标准执行。

(二)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人对成交人进行每月考核，每月5日前，成交人提供的当月服务成果报告，每月10日前，采购人完成对成交人的考核；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人在指定期限内进行补正，成交人应当在指定期限内按时完成并再次提交采购人考核。考核以磋商文件、磋商响应文件、合同文本、国内相应的标准、规范为考核依据。
四、服务期限

合同履行期限：12个月。

备注：服务期满后，经采购人考核合格、年度财政预算足额保障的情况下，可续签下一年度合同，最多续签两次，续签合同的金额按下一年度预算执行。

